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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章 結論 
     

整合理論乃是以歐盟的整合為主要研究對，但是其觀點對分裂國家的統一作

為，提供的良好參考基點，本章仍依據整合理論與德國、南北韓統一的過程，而

獲致之結論，提出個人對兩岸統一的看法，大體上來說，目前兩岸交流活動未涉

及政治、軍事與國家主權之爭，各種交流活動都在持續的增長，但是否會因而造

成統一的政治效應呢？此點則持保留的看法，因此本論文針對反分裂國家法制訂

後，對於兩岸共同關心的統一問題，做相關探討。 

整合理論的基本觀點，基本以國家為單位，均立足於「對等」的立場，來處

理所有問題，而反分裂法界定為是一個國內法，針對的對象是台灣，但又未經台

灣的民主程序認可，將會是未來反分裂法的合法性爭議來源，兩岸關係的走向壓

迫與抗爭的衝突。1因此歐盟的整合並未涉及國家主權的行使，而德國的統一基

本上都是在對等的原則下進行，甚至尚未統一的南北韓，洽談雙方共同性事務

時，亦基於對等的原則，換言之，分裂國家的統一問題或是區域整合的問題，不

論區域內的主權形式如何，都是採取「對等」的原則；尤其是政治問題，如果雙

方在不對等的情況下進行，不論採取何種善意的條件，以何種形式談判，均注定

是失敗的會談。因此反分裂國家法制訂後，中共雖對台灣地區的人民釋出各種善

意措施，如春節包機、貨運包機、引進台灣能產品等，但未使雙方在政治領域有

所改善，根本原因在此，故未來兩岸若想在政治領域，彼此間要有善意回應，「對

等的談判」便注定是雙方最基本的共同觀點。 

國家菁英主導兩岸政策，整合理論對國家精英制訂政策的重要性，賦予極重

要的份量，然而在歐盟的成長過程，德國與南北韓的統一過程，初期幾乎可以說

是國家菁英制訂良好的政策，在民間快速的交流所產生的效應，而導致國家菁英

在制訂政策時，深受互動變化的影響，同樣的在台灣地區於 1986 年，在蔣經國

開放大陸探親政策開始，其後並制訂一系列的兩岸政策與機構，使得至今兩岸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徐永明，2005 年台灣主權獨立正名評析，要反對反分裂法，澳洲台基會政治論壇，2005 年 1

月 18 日。http://home.kimo.com.tw/ccmau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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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動速度快速的增長，尤其是在中共也幾乎在同時間，藉由其改革開放速度加

快，兩岸民間的互動與幅度，都超過兩岸政府的決策，以致於使得雙方政府與國

家菁英，都不得不隨著情勢的演變，而主動的調整國家的政策與修改或制訂新的

法律，以規範民間的互動，因此國家菁英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是不容置疑的。 

在政治決策方面：兩岸都受意識型態的影響，中共不論是鄧小平時期的「從

武力解放到「和平統一、一國兩制」或是江澤民時期的「經貿防獨、談判促統」

或是胡錦濤時期的「以武制獨、以談促通」，由於本質上都擺脫不了「一個中國

的意識」，而中共的一個中國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我國執政黨則較傾向台灣獨

立，2而主要的在野政黨主張是「中華民國是主權獨立的國家」，此種否定對方的

基本態度不變，兩岸統一問題永遠難以成真。然而整合理論中對於政治問題，對

歐盟來說並未強行從政治的角度切入，而是從經濟與人類共同價值中著手，以致

於爭議較少，所有的決策或法庭判例都受到各國的重視，相對的東、西德與南北、

韓在未統一前，雙方國名都受到對等對待，共同參與聯合國以及攜手參與國際活

動，可是當統一時，東西德對於使用「德國」之名並無爭議，同樣的未來南北韓

統一使用「韓國」之名，亦將成為可能；以此對照台海兩岸的關係，目前兩岸分

別使用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、「中華民國」，以反分裂國家法中的內涵來看，困難

度並不大，而未來若真正統一，「中國」可能是雙方都可能接受的名稱模式。 

兩岸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與組織的建構是相輔相成的：依據統計數據來觀

察，不論是歐盟或是德國與南北韓統一或是目前兩岸互動，經濟、社會與文化的

交流等，互動阻力是最小，而且成果是最豐富的，更重要的是此三個領域的交流，

比較不受政治力量的影響，若有政治力過度的介入，反而會產生畸形的發展；在

兩岸關係的互動，的確是呈現管制下的畸形發展形態，例如：政府限制大陸投資

最高上限、金融業登陸大陸、高科技產品投資大陸，因而導致業者以變相的手法

由國外轉進大陸，總之，經貿互動應依循市場經濟的法則來運作，而社會文化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民 主 進 步 黨 黨 綱 主 張：依 照 台 灣 主 權 現 實 獨 立 建 國，制 定 新 憲，使 法 政 體 系 符 合 台 灣 社 會

現 實 ，並 依 據 國 際 法 之 原 則 重 返 國 際 社 會 。台 灣 應 揚 棄「 一 個 中 國 」的 主 張 ，以 避 免 國 際

社 會 的 認 知 混 淆 ， 授 予 中 國 併 吞 的 藉 口 。 http:/www.dpp.org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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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則依循自然的需要來進行，政府則建立處理兩岸事務的機構，以協助、保障與

各種交流順利運作的角度，統籌管理兩岸互動，換言之，整合機制強調漸進，即

先從簡單而後漫延至複雜事務，以成立相關機構處理整合過程中日漸增加的交易

量、及所衍生的事務與功能性問題。 

反分裂國家法制訂雖未提其所謂的一國兩制或統一問題，因而可解讀為以

「反獨」為主的法律，可是在整合理論的觀點「政治統一過程是漫長而緩進的；

和平改變與自願合併乃整合成功先決條件」、「整合理論研究重點在各國如何進行

整合的過程及其演變為何」的原則，兩岸能否從此而過渡到統一，相信這可能會

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由於中共制訂反分裂國家法是單方面的決策，若將此套用於

兩岸統一，無異是違反整合理論對等互惠的基本原則，與整合過程須要漫長時間

的基本認知有違，換言之，兩岸未來統一與否並不是單方面制訂法律即可完成，

反而是法律的制訂須要雙方在對等、自願與和平的原則下共同參與，並在交流過

程中，重新界定各自的信仰、理念與態度，並經漫長的試煉與適應才可能逐步的

完成統一。 

台獨問題長期以來對台灣地區產生影響，可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在執政之後

卻未宣佈台灣獨立，僅在選舉場合以正名制憲、台灣共和國等語言，爭取認同，

在野黨一方則持反對意見，雙方時常為選票，族群對立陡升，平時不易察覺，此

時，「中國豬」、「吳三桂」、「施琅」紛紛出籠，兩邊為民族認同、國家認同吵成

一團。若以整合理論來觀察台獨的發展，此種作為僅只會製造內部的分裂與流血

鬥爭之外，並不符合整合理論。在追求獨立，進行「台灣共和國」正名過程中，

外省人、本省閩南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各族，他們的相對政治、文化關係，不論

是實際存在的切身利益，或是名稱的自我存在，將受到衝擊，這種衝擊進而影響

彼此的族群互動。3；若以中共的角度來觀察台獨，台獨只會使得「一個中國」

成為口號，因一個中國必須建立在同一個名稱之下，而台獨則是製造另一個新的

國家，換言之，若以整合理論來研究兩岸問題，台獨問題也完全不符合整合理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張茂桂等，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（台北：業強出版社，1993 年 2 月），頁 27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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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本原則。 

若以統一為前題探討兩岸關係發展，捨棄武力或壓迫的手段，那麼整合理論

可能是較為平和與可行理論，但是問題出在執行的過程，不論是那一方都必須以

最大的誠意，最大的耐心來處理雙方事務，由於統一的過程漫長，所產生的變數

亦多，如：人事的更迭，往往會產生不同的政策與作法，如：民進黨執政，其台

獨的意識型態，使得反分裂國家法產生，如中共屬於人治社會，往往不同的人執

政，亦會有不同的作法；又如：不同的環境彼此觀念有別，兩岸一邊是共產主義

的社會，另一邊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，在交往的過程難免會有磨擦，處理

不當亦會造成誤會而引起困擾，因此兩岸領導人或政治菁英，不論未來如何發

展，都希望兩岸未來都能在和平的環境下自然的融合。 

對於國際因素的影響是顯而易見的，此次反分裂國家法制訂後，雖然美國、

日本等主要國家都持反對的立場，但是態度並不強烈，基本原因在於中國大陸的

國力成長，至少在亞太地區已產生一定的影響力，更何況大國之間的密切往來所

產生的利益，是無法使彼等捨棄的，以致於大國的反應止於口頭與重複宣示過去

的既有立場，然而大國在反對之後，卻仍未對中國大陸採取任何抵制的作為的根

本原因在此，面對此種情勢的發展，我政府如何因應未來成長中的中國大陸所帶

來的影響，便是重要的課題。 

中共在綜合國力快速發展的支持下、軍事力量的革新與成長、兩岸經濟與民

間的交流不斷的增長、以及中共積極輸出軟實力等，都得以順利進行，如今的中

國大陸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對象，應採取何種態度面對中共呢？採取對抗、還是

合作、還是扈從，端視我國執政黨的作為，可是就兩岸形勢來看，我們的做法應

是如何從大陸快速的發展中，獲得滋養台灣地區生存與發展的利益。台灣固然可

以以反分裂國家法對外從新訴求台灣的和平形象，但基於本身是外向型發展的體

質，需要經貿支撐國力，以及中國崛起的環境影響，例如東協基於經濟利益並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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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援台灣，因此台灣必須脫離現實主義的窠臼。4藉兩岸經貿交流，培養台灣產

業升級與佈局的實力。更應將國家安全與區域的互動相結合，使中共不致於輕啟

戰端；最後透過交流使兩岸建構出安全的緩衝區，使中共難以切割而獲致區域的

和平與穩定。 

未來兩岸關係在互動與交流中，是否會邁向統一？而統一的方法是否會依照

整合理論的模式進行？可能有待時間來解決，也許在長期的互動與兩岸整個社會

的發展較為接近時是統一的契機，可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，如果中共在政治上依

然採取不對等、不尊重、而且將我國家地位矮化，並且片面的決定兩岸事務的話，

就連台灣在不挑戰「一個中國」的原則下，為保障台灣人民在國際社會正當權益，

所推動的「務實外交」都被中共抨擊為在搞「一中一台」、「兩個中國」、「台獨」

或「獨台」作法。5。不論台灣現在的執政民進黨是否採取台獨的意識型態，亦

不論中共如何提供台灣人民的有利政策，除非中共採取武力統一，相信兩岸的統

一將是遙無可期的，因為這是整合理論與歐盟、德國及南北韓統一實務經驗裡，

已經獲得驗證的事實。 

由於在國際事務中，分裂國家南韓與北韓嘗試的採取德國統一的模式，歐盟

的整合雖然可以從整合理論獲得印證，可是當涉及政治領域時，都不能以任何強

勢的作為而獲得成功，若強以力促成整合，所產生的後遺症，如：仇恨、殺戮、

破壞…等，是歷經數代而難以抹滅的，同樣的今日研究整合理論時亦深有感慨，

在過去歷史上都有可資借鑑的史實，對於兩岸統一來說，整合理論可能是最平和

的模式，相信中國大陸學術界、政治界、甚至於軍事界的菁英，對整合理論應是

不陌生，更何況在無政治壓力之下兩岸的互動，的確也印證既有的理論與事實是

相契合的。雙邊對等是最基本的原則，如果一切以中共為首要考量，除非台灣接

受其「一國兩制」否則任何作法必然遭到抵制與抨擊。6所以若以今日兩岸互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李英明，全球化時代的台灣和兩岸關係（台北市：生智文化事業公司，2001 年），頁 116-121。 
5 張五岳，分裂國家模式之探討，包宗和、吳玉山主編，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（台北市：五南

圖書出版公司，1999 年），頁 88。 
6 同上註，頁 8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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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勢來觀察，恐怕是中共應負更大的歷史責任。 

 


